
 积极发挥诉求处理效能  

 不断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 

 

近年来，广东证监局（以下简称广东局）将诉求处理作

为投资者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，坚持“为投资者维权尽心尽

责、为投资者服务温馨细致”的工作导向，通过提高诉求处

理的规范化水平、构建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决渠道、深化

诉求处理窗口服务功能以及加强投资者宣传教育等途径，积

极践行投资者保护职责，当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看门人和守

护神。 

    

精益求精，严把诉求处理质量关 

诉求处理工作关乎投资者的切身利益。广东局坚持把诉

求处理质量放在首位，精益求精，确保处理结果经得起时间

的考验，经得起百姓的掂量。 

为提高诉求处理的标准化、精细化水平，广东局研究开

发了具有查询、统计、分析和留痕功能的电子化信访处理系

统，保证每个投诉咨询事项均严格按照规定的流程和期限办

理。 

广东局对投资者诉求实行“双核双审”机制，即对投资

者的复函由法制处和相关业务处室交叉复核，由分管局领导

和局主要领导审批，确保对投资者的复函依法依规、合情合

理，使投资者易于理解和接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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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局诉求处理牵头部门每日编写《投诉举报日报》，

将当日投资者反映的诉求通报给业务处室，提请其在日常监

管中予以关注。对重大复杂的诉求事项报局领导亲自批阅、

督办和把关，仅近三年来广东局主要负责人就先后作出 100

余次批示，要求有关处室认真核查，依法妥善处置。 

对常见的投诉咨询问题，广东局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

上，制定涉及 17项业务 60余类问题的标准化答复口径，并

对每一项答复口径进行反复讨论、仔细推敲，务求政策把握

到位、指引清晰明确，为投资者提供有益的协助。 

 

        热情服务，积极为中小投资者排忧解难 

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”。广东局负责人

经常强调，要在证券监管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，就必须

彻底转变作风，强化公仆意识，做到“把投资者当家人，把

投资者的困难当家事”。在日常接访中，广东局要求工作人

员按照“一张笑脸、一句问候、一杯热茶、一张热凳”的标

准接待投资者，使投资者真切感受到监管部门的温暖和关

怀。 

在日常接访中，广东局确立了“零拒绝”的工作原则，

即对投资者各类投诉咨询诉求，都不能简单加以拒绝。对属

于职责范围的合理诉求，要求“处理到位、解释到位、帮扶

到位”；对不属于职责范围的事项，也必须为投资者提供明

确的指引，为此，广东局收集整理了近 70 个相关部门的投

诉举报电话，供投资者查询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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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广东辖区投资者达 1400 万人，约占全国 1/10，

投资者证券交易活跃，交易中遇到的问题和纠纷也较多。对

中小投资者的各种困难，广东局感同身受，积极伸出援手。 

如投资者毕某于 20 年前将价值数千元的某证券凭证交

辽宁锦州某机构保管，现请求协调作为该机构接管方的辖区

某证券公司查实和兑付。尽管面临时间久远、历史资料残缺

不全等诸多困难，该局仍积极协调相关证券公司认真核实账

户信息并最终完成兑付。 

又如投资者胡某反映其多年前在广州某证券营业部开

户，现已返回宁夏原籍且行动不便，难以办理销户手续，广

东局了解情况后即协调有关证券公司宁夏分支机构帮助投

资者顺利销户。 

“急人所难、为民服务”这一工作理念已经融入到了广

东局的日常工作中，融入到了每一个监管干部的自觉行动

中。真诚的付出拉近了投资者与广东局之间的距离，仅 2014

年，该局就接到投资者感谢电上百人次，有投资者还专程赠

送锦旗。 

 

   创新机制，开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

在资本市场利益格局复杂、投资者诉求日益多元化的今

天，依靠有限的行政资源难以有效处理投资者的海量诉求。

广东局因势利导，积极向市场经营主体传导压力，向行业组

织、仲裁机构、司法部门“借力”，努力构建证券期货纠纷

多元化解决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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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不完全统计，2014 年，在广东局督导下，仅辖区证券

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就通过协商、调解等方式补偿 900 余名投

资者损失近 500 万元；通过诉讼和仲裁赔付投资者损失达

1600余万元。 

早在 2014 年初，广东局就向辖区上市公司、证券基金

期货经营机构印发通知，要求根据国办发[2013]110 号文的

精神进一步完善投诉处理机制，切实承担起投诉处理主体责

任，将矛盾隐患化解在源头，将投诉纠纷处理在基层。 

广东局指导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成立广东中证投资者

服务与纠纷调解中心，选聘了 45 名熟悉证券期货业务和相

关法律的调解员，采用简易调解和普通调解相结合的方式对

各类纠纷进行调解，全年共成功调解证券期货纠纷 293件。

此外，该中心还开设了投资者纠纷处理热线，作为接受投资

者咨询及处理纠纷调解的专线，安排专人负责接听、记录和

解答。广东局还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了诉调对接备忘

录，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等事项作出安排，确保调解协议

能够得到有效执行。 

2013年上半年，广东局诉求处理窗口突然接到投资者密

集来电，集中咨询有关佛山照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索赔事

宜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广东局立即组织人员制定相关维权

指引，先后对上百名投资者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，并引导其

委托律师或自行向法院起诉索赔。在案件审理期间，广东局

发挥专业优势，向法院提供了有关损失计算方案供其参考，

同时还约谈佛山照明高管，要求公司主动配合法院工作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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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案件顺利审结。在广东局的大力推动下，2014 年 11 月，

有关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，判令佛山照明向首批 930 名

投资者赔偿共计 5931 万元，这起 A 股市场近 7 年来最大的

民事索赔案终于一审定谳。 

        

 防范未然，诉求处理与投资者教育联动 

信息不对称，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掌握的知识和信息量

不足，是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高发的重要根源。2013 年以

来，广东局建立了投资者诉求定期分析机制，按月梳理诉

求处理工作中收集的有关风险事项，形成公益提示信息，通

过辖区 800 余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短信、微信和交易软件

系统，同步将公益提示信息发送给广大投资者。 

据统计，仅 2014 年，广东局就累计发布涉及非法证券

风险提示的公益信息 9期，涉及市场业务重大风险提示的公

益信息 6 期，投资者累计接收达 7500万人次。 

通过这些信息，广东局指出了非法证券咨询、证券从业

人员代客操盘等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和危害，提醒投资者购

买私募基金、理财产品等需了解的法律风险，同时还将最新

认定的非法咨询机构名单直接公之于众，使投资者第一时间

捕捉和了解到市场重大风险信息，对非法证券活动形成“老

鼠过街、人人喊打”的态势。 

为适应信息时代投资者的阅读习惯，广东局将手机公益

短信控制在 80 字以内、将交易终端公益信息控制在 150 字

以内，力争让投资者“十秒钟能读完、一分钟有印象”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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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接受度。从对投资者的随机采访情况来看，高达 90%的投

资者表示“有印象”或“关注过”相关公益信息。 

“诉求处理—投资者教育联动”的工作机制带来了良好

的效果，如在涉非投诉方面，2014 年广东局收到的相关投诉

举报数量同比下降 84.7%，投资者对非法证券活动的识别能

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明显提升。 

（广东证监局供稿） 


